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相关技术问题解答疑问汇总

产品名称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相关技术问题解答疑问汇
总

公司名称 贯标集团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南京市仙林大道10号三宝科技园1号楼B座6层

联系电话 4009992068 13382035157

产品详情

#01#

资质认定标志?

 网友提问：

   你好，请问最新163号令中，第二十一条 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
结果的，应当在其检验检测报告上标注资质认定标志。检测报告能否为电子报告？还是一定要纸质？这
个资质认定标志能否为电脑生产的电子印章？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电子报告及印章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相关规定。同时,对外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应当
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ニ十一条和《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等有关规定。

#02#

关于新版《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三）的疑问?

 网友提问：

总局认监司领导您好，新版《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对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进行了界定。
其中对于第（三）款：“减少、遗漏或者变更标准等规定的应当检验检测的项目，或者改变关键检验检
测条件的”，我司存在如下疑问：①如何理解条款中“应当检验检测的项目”，标准中所有项目是否都
为应当检验检测项目？②如果委托单位要求，仅就标准中某些项目进行检测并出具报告，那么该报告是



否属于虚假报告？请予答复为盼！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根据《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检验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样品管理
、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检验检测规程或者方法、数据传输与保存等要求进行检验检测。检验检测机构
与委托人可以对不涉及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检验检测规程或者方法等作出约定。”

#03#

依据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能否暂停我资质或业务？

 网友提问：

你好，请问市场监管总局《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和《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中“责
令限期改正”、“责令改正”，能否暂停机构的资质或不得出具检验检测结果，“责令限期改正期限”
有没有具体规定。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xingzhengchufa法》第ニ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xingzhengchufa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
正违法行为。”根据《xingzhengchufa法》第六条规定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以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以结合具体案件的性质、情
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责令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检验检测机构限期改正。同时,为防范风险、防止危害扩大
,可以教育、提醒检验检测机构在相应违法违规行为尚未改正前,在对应范围或领域内不向社会出具具有证
明作用的报告。

#04#

163号令修改后的解释?

 网友提问：

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163号令的修改，第四条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规对检验检测机
构管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避免相同事项的重复认定”。该条款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是否适用？
是否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后不不需要再进行CMA的认证？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属于《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对检验检测机构管理
另有规定的情形。依据“放管服”改革“减少对同一主体实施重复评价”的原则，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无
需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依照相关规定进行。

#05#



监督管理办法?

 网友提问：

①《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是否作为新申请资质认定的依据。

②《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已经做了修改，《RB/T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的依据为《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现在进行资质认定评审是否还
依据RB/T214-2017标准。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①根据《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检验检测机构从事向社会出具
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报告（以下统称检验检测报告）的活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
法。法律、行政法规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检验检测资质认定有关问
题请参看《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②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技术评
审应当依据评审准则。

#06#

第三方检测，需要向被检测方提供哪些证件?

 网友提问：

①请问受市场监督局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及人员，上门进行检测，需要提供的证件有哪些？

②如被检测方想证实第三方检测机构及人员的真实性、合法性、专业性，是否可以要求检测方机构及人
员提供营业执照，公司检测方面的资质认定及检测人员检测方面的专业证书？

③请问是否必须有市场监督局执法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检测机构及人员才能进行检测？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你好，留言收悉。关于检验检测机构人员的问题，《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从事检
验检测活动的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检验检测授权签字人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能
力要求。法律、行政法规对检验检测人员或者授权签字人的执业资格或者禁止从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关于检验检测机构资质的问题，《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检
验检测机构，是指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利用仪器设备、环境设施等技术条件和专业
技能，对产品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进行检验检测的专业技术组织。

#07#

关于总局39号令相关规定的咨询?

 网友提问：



您好：总局第39号令《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已于6月1日施行，该《办法》第26条规定，违反第1
3、14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罚款。请问：违反本《办法》第13条第1
款第2项“使用未经检定或者校准的仪器、设备、设施”的行为，是应该按照《计量法实施细则》给予处
罚，还是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给予3万元处罚？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留言所咨询事项，《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已作出规定，“检验检测机构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法律、法规对撤销、吊销、取消检验检测资质或者证书等有xingzhengchufa规定的，依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告的；（二）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出具虚
假检验检测报告的。”

#08#

如何理解39号令中第十三条（三）中＂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检验检测规程或者方法＂?

 网友提问：

想了解“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检验检测规程或者方法”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比如强制性标准“GB
11607”中指定的检测方法是“GB 7475”，但实际用“HJ
700”检测并进行合格判定，是否属于“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检验检测规程或者方法”？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具体包括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技术性规范等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相关
规定。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解释草案由组织起草
部门研究提出，建议咨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09#

CMA标识使用?

 网友提问：

①原163号令第二十八条表述“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应当⋯
⋯标注资质认定标志”，可以理解的几个意思，首先应有限定“检验检测机构在资质范围内”：检验检
测机构在资质范围内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报告，应有CMA标识；检验检测机构在资质范围内
的，向社会出具不具有证明作用的报告，不应有CMA标识；能否有颠倒过来的意思：报告有CMA标识的
，就是向社会具有证明作用？还有没有报告没有CMA标识的，就是向社会不具有证明作用？

②怎么识别是否“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

③对第2问题，报告上声明备注“不具有证明作用”或类似意思文字表述（如仅供双方参考、质控使用等
），是否可行？

④报告在资质范围内，客户要求不盖CMA资质章，报告上也未声明“不具有证明作用”或类似意思的文



字表述，是否就要受到原163号令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的处罚？或163号令2021修订版第二十一条、
第三十五条处罚？

⑤国认实〔2018〕12号文件第三（三）款第一句“未加盖资质认定标志（CMA）的检验检测报告、证书
，不具有对社会的证明作用”，是不是对原163号令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处罚的规避？

⑥如果第5问是肯定的，那么163号令2021修订版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五条处罚，仍沿用了原163号令第二
十八条、第四十二条处罚，没有融入国认实〔2018〕12号文件第三（三）款第一句的内容，说明该文（
国认实〔2018〕12号文件第三（三）款第一句）不再适用？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①《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资质认定，是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对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检验检测机构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
力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实施的评价许可。”第二十一条规定：“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
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应当在其检验检测报告上标注资质认定标志。”第三十五条规定：“检验检测
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者改正后仍不符合
要求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二）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标注资质认定标志的。”

②“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可以理解为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用于司法、行政机
关、仲裁机构、社会经济和公益活动以及其他法定用途，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检验检测机构依法对
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如何确认报告？

 网友提问：

使用已经校准或检定的仪器设备出具报告，如何确认？依据是什么？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使用未经检定或者校准的仪器、设备、设施的属于不实
报告。检测机构可以通过外校准，比如仪器、设备由质检所校准校验出具报告备查，或者实验室内部具
有该能力的工作人员进行内校准，并按单位规定记录备查。

#11#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如何解析？

 网友提问：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具备相应条件和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再强调“取得资质
认定”如何理解？分包单位，不需要拿到资质，但是我们没资质才分包的，所以，我们可以分包给自己
吗？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取得资质认定即获得CMA认证，具备相应条件和能力，现实情况一般为取得CMA认证或CNAS认可等，
故《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比原163号令第三十一条 “依法取得资质认定并有能力完成分
包项目的检验检测机构”放宽了承担分包项目的检验检测机构的范围，只获得CNAS认可的实验室等也
可以具有分包资格。分包一般指分包给独立于本单位的法人单位，故不存在分包给自己。

#12#

外部校准？

 网友提问：

外部校准报告回来做确认，确认的话要有技术指标，我们刚飞行检查，说我们的电子天平确认表没有技
术指标？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外部校准证书验收，要依据自己的CMA/CNAS资质标准上对仪器的技术要求进行，若无要求再依据仪器
说明书。

#13#

采样是否可以外包？

 网友提问：

采样这一个环节可以外包吗？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可以。采样（抽样）分包需要符合39号令第十条相关规定。对于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抽检，比如食
品，在执行时还需要符合15号令或食用农产品抽检相关规定，特别是抽样单的填写一定要严格按照法规
执行。

#14#

数据结果缺失判定？

 网友提问：

检验检测报告将数据的单位g编制成mg，是否属于“数据结果失实”的情形？检测机构在出报告时，数
据需要按换算公式换算后出，未进行换算，直接出了，算报告错误吗？还可以补正报告吗？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存在四种不实报告情
形之一的并且数据、结果存在错误或者无法复核的属于不实报告。要看是否满足以上要素，对于错误的
报告，如伤害当事人合法权利等，我个人看法是需要补正，不能伤害当事人合法权利。

#15#

如何理解“改变其原有状态”？

 网友提问：

改变其原有状态是啥意思？检测监督管理办法第14条第4款？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调换检验检测样品或者改变其原有状态进行检验检测
的”，对于法规理解要充分明白“或者”在其中的法律定义，该条改变其原有状态进行检验检测与调换
检验检测样品都是对“样品”进行的不符合标准的操作；比如标准中要求进“原样”进行检测，而一些
机构“兑水进样”（兑水进样不是指为保护仪器设备按比例稀释）。

 网友提问：

如何理解在39号令中第十四条（四）中的＂改变其原有状态进行检验检测的＂想了解一下在39号令中第
十四条（四）中的＂改变其原有状态进行检验检测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化学的检测项目很多都是对样
品进行前期处理的，前期处理后样品一定会改变其原有状态！也就是化学分析有很多需要预处理的，包
括溶解样品、稀释样品等等！外型物理状态改变但本质不变。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您好，留言收悉。您提出的“样品进行前期处理”应按照其检验检测项目涉及的有关标准或规定开展检
验检测活动，与《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调换检验检测样品或者改变其原
有状态进行检验检测的”并不冲突。

#16#

企业未做标准变更？

 网友提问：

企业未做标准变更，出具报告依然采用作废标准，如何定性？如果未做标准变更，直接按新标准出具报
告又怎么定性？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上面说的两种情况可以分别从资质认定和报告两个方面考虑：资质认定方面是标准变更的问题，报告方
面有两个法条可以考虑，分别为第十三条第（三）项对应处罚条款第二十六条，但前提是数据结果存在



错误或者无法复核；所以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进行检验检测的，
更具有适用性。

#17#

关于总局39号令中“使用未经检定或者校准的仪器、设备、设施”规定的相关问题

 网友提问：

请问：《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使用未经检定或者校准的仪器、设备、设施
的”中“未经检定”，是否包括“超过检定有效期”的行为？如果使用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未经检定或
校准，执法部门应依据《计量法》对机构处罚，还是依据该《办法》对机构处罚？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工作岗位上使用无检定
合格印、证或者超过检定周期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仅对“使用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未经检
定或校准”的监督管理，不属于《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调整范畴。

#18#

资质认定标志?

 网友提问：

我公司为母公司下属的100%控股独立法人公司，我司能否承接母公司检测业务，是否属于利益相关方？
是否能出具CMA检测报告？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可以作为独
立的第三方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

#19#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与国认实〔2018〕12号处罚不同？

 网友提问：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处3万元罚款。《国家认监委关于推进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统一实施的通知》国认实〔2018〕12
号文规定：“未经检验检测或者以篡改数据、结果等方式，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资质认定
部门应当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被撤销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认定。
”两者不一致，以哪个为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后，国认实〔2018〕12号文是否仍然有效？谢谢！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您好，留言收悉。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行为应按照《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处罚：“检验检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法规对撤销、吊销、取消检验检测资质或者证书等有x
ingzhengchufa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罚款”。

#20#

CMA、CNAS标识是否为第三方检测机构必须具备的资格条件？

 网友提问：

您好，我是从事招投标业务的人员，因为很多招标文件中都要求“提供具有CMA、CNAS标识的第三方q
uanei检测报告”，此选项可能排斥了潜在的供应商，具体情况要看CMA、CNAS标识是否为第三方检测
机构必须具备的资格条件。所以想问下CMA、CNAS标识是否属于第三方检测机构必须具备的资格条件
？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司回复：

您好。根据《检验检测机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检验检测机构
，应当依法取得资质认定（CMA）。资质认定是行政许可，具有强制性，而CNAS认可是机构自愿行为
。企业实验室仅获得CNAS认可证书，不能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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